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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李璟瑜、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璟瑜及财务负责人鲍丽娜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

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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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5,523,275,336.07 4,877,351,103.58 13.2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240,849,361.24 4,135,099,587.56 2.5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819,224,332.00 44.94% 2,545,862,729.87 64.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98,161,620.21 -8.02% 332,596,332.10 22.7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96,245,673.47 -5.42% 329,584,375.15 28.5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554,145,080.19 187.9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3 -27.78% 0.44 -2.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3 -27.78% 0.44 -2.2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34% -1.49% 7.96% -1.7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23,937.70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94,359.6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289,506.19  

减：所得税影响额 662,676.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685,294.78  

合计 3,011,956.95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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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3,278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北京中环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0.00% 225,000,000    

德国埃贝斯乐股份

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28.20% 211,500,000 211,500,000   

宁波福尔达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94% 82,040,000 82,040,000 质押 75,400,000 

龚斌 境内自然人 3.65% 27,340,000 27,340,000   

秦皇岛方华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2.67% 20,000,000 20,000,000   

上海华德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29% 9,709,000    

龚福根 境内自然人 0.89% 6,690,000 6,690,000 质押 6,69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0.84% 6,273,551    

苏州国发智富创业

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4,100,000 4,100,000   

宁波海达蓝源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55% 4,100,000 4,100,0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25,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25,000,000 

上海华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9,709,000 人民币普通股 9,709,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

－个人分红-005L-FH002 深 
6,273,551 人民币普通股 6,273,551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兴业 3,349,677 人民币普通股 3,349,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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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组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一组合 3,038,339 人民币普通股 3,038,339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2,057,841 人民币普通股 2,057,841 

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传统－普通保险产品 
1,885,306 人民币普通股 1,885,30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宝

兴业高端制造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799,519 人民币普通股 1,799,519 

王洪涛 1,6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20,000 

洪国梅 1,422,391 人民币普通股 1,422,39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龚福根先生持有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60%股份，龚斌先生持有宁波福尔达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40%股份。龚福根先生和龚斌先生为父子关系。除前述之外，未知上

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一致行动人。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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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 长期股权投资较期初增长294.95%，主要系本期取得无锡星亿股权。 

2. 固定资产净额较期初增长54.99%，主要系本期并入吉林华翼数据及购置固定资产增加所致。 

3. 短期借款、长期借款较期初增长，主要系本期并入吉林华翼数据。 

4. 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及管理费用较上年度增长，主要系本期并入福尔达数据以及销售增长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关于公司股东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违反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诉讼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公司股东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

司违反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诉讼 
2015 年 10 月 14 日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

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龚斌;秦皇岛

方华机械科技有限公

司;龚福根; 

因本次发行而获得的京威股份的股

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基于

本次发行所取得的股份因京威股份

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

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锁定安排。 

2014 年 05 月

10 日 

2014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7 年 11

月 12 日 

正常履行 

苏州国发智富创业投

资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海达蓝源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北京中金

国联首科投资发展中

心（有限合伙）;浙江赛

因本次发行而获得的京威股份的股

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

不得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基于

本次发行所取得的股份因京威股份

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转增等情

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

2014 年 05 月

10 日 

2014 年 11

月 13 日至

2015 年 11

月 12 日 

正常履行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 

7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陈斌 

锁定安排。 

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秦皇岛方华

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一、业绩补偿协议：1、若福尔达在

业绩补偿期间中的任何一年度实现

的实际盈利数低于利润预测数，则

由福尔达投资以本次发行取得的本

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对于以股份不

足以补偿的部分，福尔达投资以现

金方式进行补偿。2、若秦皇岛威卡

威在业绩补偿期间中的任何一年度

实现的实际盈利数低于利润预测

数，则由秦皇岛方华以本次发行取

得的本公司股份进行补偿，对于以

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分，秦皇岛方

华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二、业绩

补偿补充协议：1、在业绩补偿期间，

如福尔达当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母公司所有的净利润未达到当

年的利润预测数，则由福尔达投资

作出补偿。福尔达投资补偿的方式

为：先以福尔达投资本次交易取得

的京威股份股票进行补偿（即京威

股份有权以 1 元的总价格回购福尔

达投资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一定数量

的京威股份股票），对于以股份不足

以补偿的部分，福尔达投资再以现

金方式进行补偿。在业绩补偿期间

届满时，京威股份将对福尔达进行

资产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大于

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总数，则福

尔达投资将就期末减值额与补偿期

限内已补偿金额总数之间的差额另

行补偿。福尔达投资补偿的方式为：

先以福尔达投资本次交易取得的京

威股份股票进行补偿，对于以股票

不足补偿的部分，福尔达投资再以

现金方式进行补偿。2、在业绩补偿

期间，如秦皇岛威卡威当年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母公司所有的净

利润未达到当年的利润预测数，则

京威股份有权以 1 元的总价格回购

秦皇岛方华因本次发行而持有的一

定数量的京威股份股票以进行业绩

补偿。在业绩补偿期间届满时，京

2014 年 05 月

10 日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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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股份将对秦皇岛威卡威进行资产

减值测试，如期末减值额大于补偿

期限内已补偿金额总数，则秦皇岛

方华将就期末减值额与补偿期限内

已补偿金额总数之间的差额另行补

偿。秦皇岛方华补偿的方式为：先

以秦皇岛方华本次交易取得的京威

股份股票进行补偿，对于以股票不

足补偿的部分，秦皇岛方华再以现

金方式进行补偿。 

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龚福根;龚斌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一、福

尔达投资、龚福根、龚斌及福尔达

投资、龚福根、龚斌下属全资、单

独或与他人联合控股或能够形成实

际控制的子公司目前未从事与京威

股份及其各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

主营业务存在任何直接或间接竞争

的业务或活动。二、福尔达投资、

龚福根、龚斌承诺不在中国境内及

境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

对京威股份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业务或活动；福尔达投资、

龚福根、龚斌促使福尔达投资、龚

福根、龚斌下属其他全资或控股子

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间

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京威股份或

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

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

活动。三、如福尔达投资、龚福根、

龚斌或福尔达投资、龚福根、龚斌

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存在任何与

京威股份主营业务构成或可能构成

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业务机

会，将促使该业务或业务机会按公

平合理的条件优先提供给京威股份

或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2014 年 05 月

10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龚福根;龚斌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1、福

尔达投资、龚福根、龚斌不会利用

股东地位，谋求京威股份及其下属

全资或控股企业在业务经营等方面

给予福尔达投资、龚福根、龚斌及

其关联方（京威股份及其下属全资

或控股企业除外，下同）优于独立

2014 年 05 月

10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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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的条件或利益；2、对于与京

威股份经营活动相关的无法避免的

关联交易，福尔达投资、龚福根、

龚斌及其关联方将遵循公允、合理

的市场定价原则，不会利用该等关

联交易损害京威股份及其他中小股

东的利益；3、福尔达投资、龚福根、

龚斌资将严格按照京威股份的章程

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在其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关联交

易时，履行回避表决义务；4、在福

尔达投资、龚福根、龚斌及其关联

方的业务、资产整合过程中，采取

切实措施规范并减少与京威股份及

其下属全资或控股企业之间的关联

交易，确保京威股份及其他中小股

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宁波福尔达投资控股

有限公司;龚福根;龚斌 

关于独立性的承诺函：承诺本次交

易完成后与京威股份做到业务、资

产、人员、机构、财务"五独立"，确

保京威股份人员独立、资产独立完

整、财务独立、机构独立、业务独

立。 

2014 年 05 月

10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

资时所作承诺 

北京中环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德国埃贝斯乐

股份有限公司;李璟瑜;

张志瑾;麦尔家族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本公司及本公

司下属其他全资、单独或与他人联

合控股或能够形成实际控制的子公

司（京威股份及其各下属全资或控

股子公司除外，下同）目前未从事

与京威股份及其各下属全资或控股

子公司主营业务存在任何直接或间

接竞争的业务或活动。本公司承诺

不在中国境内及境外直接或间接从

事任何在商业上对京威股份或其下

属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的业务或活

动；本公司促使本公司下属其他全

资或控股子公司不在中国境内及境

外直接或间接从事任何在商业上对

京威股份或其下属全资或控股子公

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或可能构成竞

争的业务或活动。如本公司或本公

司下属其他全资或控股子公司存在

任何与京威股份主营业务构成或可

能构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业务或业

2010 年 08 月

25 日 
长期有效 

履行情况

详见：未完

成履行的

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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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会，将促使该业务或业务机会

按公平合理的条件优先提供给京威

股份或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中环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规范关联交易承诺：1、不会利用主

要股东地位，谋求京威股份及其下

属全资或控股企业在业务经营等方

面给予股东及其关联方（京威股份

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企业除外，下

同）优于独立第三方的条件或利益；

2、对于与京威股份经营活动相关的

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股东及其关

联方将遵循公允、合理的市场定价

原则，不会利用该等关联交易损害

京威股份及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

3、股东将严格按照京威股份的章程

及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规定，在其

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表决关联交

易时，履行回避表决义务；4、在股

东及其关联方的业务、资产整合过

程中，采取切实措施规范并减少与

京威股份及其下属全资或控股企业

之间的关联交易，确保京威股份及

其他中小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2010 年 08 月

25 日 
长期有效 正常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

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否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

因及下一步计划（如

有） 

公司于近期向北京高院就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违反避免同业竞争承诺事项提起诉讼。2015

年 10 月 13 日，公司收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高院”）作出的（2015）高民（商）

初字第 4263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决定受理公司起诉公司股东德国埃贝斯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德国埃贝斯乐”或“被告”）的纠纷案件。 

四、对 2015 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5.00% 至 2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45,000 至 51,500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3,040.79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合并范围比去年同期增加了福尔达及吉林华翼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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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北京威卡威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璟瑜 

                                                                           

 2015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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